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关于申报 《辽宁省首台 (套 )重大技术装备

推广应用指导目录 (2024年版 )》 的通知

l

各区市县、先导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根据省工信厅 《关于组织开展(辽宁省首台 (套 )重大技

术装各推广应用指导目录 (2024年版 ))征集工作的通知》要

求,为做好我市相关装备产品征集上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重点领域

围绕重大技术装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

方向,结合我省重大技术装备发展实际, 《目录》征集重点领

域如下:高端工业母机、电子专用装各、电力装备、大型矿山

和冶金装备、大型石油和化工装各、先进节能环保装备、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船舶与海工装备、航空航天装备、新型农业机

械装备、大型工程机械、新型轻工和纺织机械、高端医疗装备、

精密仪器仪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及智能装各、关键

配套及基础件等。



二、申报条件

(一 )申请列入 《目录》的重大技术装各企业和产品应符

合 《辽宁省首台 (套 )重大技术装各推广应用指导目录编制

指南》的有关要求。

(二 )已列入 2020-2023年 《辽宁省首台 (套 )重大技术

装各推广应用指导目录》的产品不在此次申报范围之内。

三、申报材料

申请列入 《目录》的企业应提交如下材料:

(一 )辽宁省首台 (套 )重大技术装各推广应用指导目

录申请表 (见附件 1)。

(二 )辽宁省首台 (套 )重大技术装各推广应用指导目

录申请报告书 (按参考提纲撰写,见附件 2)。

(三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

复印件 (加盖公章 )。

(四 )产 品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状况的有效证明文

件。

(五 )省级 (含 )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资质认定的检验

检测机构或本行业公认权威机构出具的性能参数检测报告(要

求检测依据标准明确,报告内容完整 ),或用户出具的产品使

用证明。属于特殊行业的,必须同时提供产品生产许可证、特

种设各制造许可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等。

(六 )省级 (含 )以上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鉴定报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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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新报告等证明产品首创性和先进性的材料。

(七 )产 品彩色照片一张。

以上材料按顺序装订,复印件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涉及

外文的,应 同时提供中文翻译件。申请表、申请报告书、产品

检测报告或用户出具的产品使用证明、查新报告等材料上的产

品名称应保持一致,如不一致,请附情况说明,并加盖申报单

位公章。涉密企业须将申报材料做脱密处理,确保信息安全。

四、申报方式及流程

(一 )本次目录征集工作采用线上申报、线下存档的方式

进行。请各部门高度重视,对企业申报材料严格把关,确保申

报材料真实有效、完整合规。

(二 )申 报单位需在辽宁省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企

业端,网 址 : 完成注册,上传申请材料。

(三 )各区市县、先导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

本地区开展申报、初审、汇总、报送等工作,登录辽宁省工业

和信息化智慧管理平台

开展线上初审,线上初审通过即视为盖章推荐。各区市县、先

导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需将企业申报材料汇总后报至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企业申报纸质材料须按顺序装订,一式三份 ,

加盖骑缝章;随附PDF格式扫描电子版光盘或 u盘 (其 中,

申请表加附 WORD格式电子版 ,本地区申请汇总表加附

EXCEL格 式电子版 )。 项目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4年 8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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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县 区初审 (报送 )截止时间为 2024年 8月 16日 ,过期不

予受理。 (线上申报时与平台相关问题,请拨打线上申报平台

联系电话 024-83863060或 024-86892740)

附件:1.辽宁省首台 (套 )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

录申请表

2.辽宁省首台 (套 )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

目录申请报告书

3.辽宁省首台 (套 )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

录申请汇总表

大
|=:

用

20 日

(联系人:邓博,联系电话:83636272)

(此件公开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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